高校就业协议书改革的思路和实践
杨民助

各位老师，大家好！首先我要解释一下，我不是法律专家，没有做过法律方面的研究，我从事就业工作也只有一年左右时间，是个新手，非常有幸有这个机会能够参加这个论坛与大家一起学习。我就我们西安交通大学从2005年把三方协议改为双方协议后碰到的问题以及思考与大家共享一下。我们2001年开始在原来教育部的协议上做了一些补充，从2005年开始彻底做了改版，我这个题目没有那么大，是就业协议书改版中的问题与思考。

    首先做改版之前，这些情况都是听前任的主任和员工们讲的，我了解的情况也很局限，很多方面的内容也是我个人观点，难免有偏颇的地方，希望大家谅解，我抛砖引玉请大家批评指正。

    我们一开始就就业协议书的定位和作用做了一些探讨，请了一些专家，结果发现法律方面的专家说法也是不一，各有各的专家，到底就业协议书是哪一类的合同，是民事合同还是劳动合同，就这一件事情都没有争论出一个结果来，从它所约束的内容来看像一个劳动合同，但是又不能代替劳动合同，因为学生到我单位后还必须服从单位的集体劳动合同或者另外签署正规的劳动合同。目前协议书就处在比较尴尬的过程中，讨论到最后我们只能认为就业协议是签订劳动合同之前的用工意向，算什么合同到现在为止也没有结论，我们有个结论应该出台一部法律，就学生就业这方面做一个约定。我听说就业法快出现了，现在有劳动法，但是没有劳动合同法，只是草案，还没有出台，很多法律方面的问题在就业协议中出现了，但是我们没有办法依据某一个法律来解决，所以我们处在非常尴尬的状况下。目前我们认为就业协议书所起的作用就是约束用人单位按照双向选择时跟学生做的约定来接受学生，约束学生按照双向选择时双方的约定到用人单位去就业，但是去了之后的情况我们协议书约束不到。特别是三方协议约束不到，后来我们改了三方协议后加了一些劳动法的规范，有一定约束力。目的是为管理部门、学校和上级部门办理毕业报告手续提供了依据，这不单报告证，还有户口档案转移等手续提供了依据。

    协议书的特点，一个学生只能签一个协议，但是经常出现很多矛盾和问题，后面会解释，签约时经常是异地异时进行的，往往学生决定要去时把协议书给了用人单位或者寄给用人单位，用人单位等你协议书到来后签字盖章，然后寄给学生或者学校，这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持续的时间比较长，从一开始谈这个协议到最后签，到双方签字到学校作为第三方签，时间很漫长，中间变化很多，引来很多矛盾。签约后到执行之间也有一段很长的时间，真正什么时候执行呢？签约后意向达成。这里面有很多因素影响着协议内容的履行。

    它又像劳动合同又不是劳动合同，因此缺乏相关的法律依据，它的特点我们总结了几点，我针对这些特点讨论下面的内容。

    为什么改版呢？大概从2001年开始在教育部发的协议书我们加了一些附加内容，关于用工的条件，关于给的职务，关于考上研究生有什么要求，稍微做了一些改变，到2005年才彻底改版为双方协议，学校在里面的定位是见证方。

    改的原因是，学校不是劳动人事管理部门，也不是执法部门，学校是教育机构，按情况讲学校把学生培养完责任就尽到了，最多找工作时给他很多指导，这种指导在国外是有偿的，都是学生花钱了，有一部分是免费的，有一部分是花钱，还有一部分是个体花钱的，就是我有需要才去。学校有这样的机构，但是是有偿服务。对学生就业和单位用人没有限制和干预的权利，因为双向选择是国家政策，学校应该是提供服务。真正实现学生与用人单位双向选择，体现了国家的就业政策。原来三方协议学校参与后对学生的制约就过强，学生怕学校，另外学校还收违约金，另外学校有行政手段，学生很怕，所以学校不允许学生违约学生也不敢，这就剥夺了学生作为就业过程中的法人权利。它的地位与企业不对等，有学校干预，而且学校也不应收违约金。学校是教育机构，不应该对自己学生在就业过程中出现的法律问题负法律责任，它只是服务者，学校签约一方的地位非常尴尬，人家招人，学生去，你在这里面处于什么地位，学校办那些手续是应该的，不应该在协议里出现，会使得很多矛盾变成学校和学生之间的矛盾，甚至变成了学校和企业之间的矛盾，有很多矛盾在本来应该是双方的情况下变成三方矛盾，矛盾复杂化，这样的情况作为了不改版我们觉得很难办了，因为碰到很多很多的事实和情况。改版也是不得不改，觉得那样做有问题，当然也是一种尝试。后来我们发现做的时候确实有一些好处，但是也带来一些新的问题，不能说原来的协议不好，也不能说现在的协议好，学校应该退出这个环节我们做到了，但是出现了很多管理上的问题，我们又从管理角度做了一些改进。

    老的就业协议大致内容是这些，一个是用人单位基本信息，另外是学生基本信息，三方的责任，这三方的责任是讲学生是否如实向单位揭示了你的情况或者展示了基本信息，学校是不是真实的把学生的情况跟企业讲清楚了，企业是不是把企业的情况给学生讲清楚了，学校的责任是在双方签约后办后续手续。另外是三方签字生效，这时间很长，可能第三方学校签字后几个月过去了，这期间可能会出现很多矛盾。另外允许在上面有一些附加条款，各校都附加的情况都不一样，我们新协议里也允许个人、学校和单位在协议之外再附加条款，这还在，最后是三方签字。这是老版协议情况。

    它的缺点我们分析，内容不具体，比如学生去这个企业，岗位是什么，待遇是什么，劳动保障是以及劳动条件等等合同法规定的没有约束，那么在后面劳动合同时再签，但是当初学生去时学生地位改变了，那时候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时已经成为弱势，他与他的企业讨价还价时非常被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觉得原来的就业协议里很多内容应该补充进去，应该约束企业把一些先说情况说情况，并且把将来给的工作岗位、职务、待遇说清楚，这样能够减少以后所引发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原来问题非常突出是学生去了单位之后，过了一段时间又拿着单位的退函回来了，一问原因有两个，一个原因是有的学生说去了，跟他当时给我说的不一样，我们协议书又没有详细记载，比如说去银行，原来说在分行，结果去了支行，很偏远，我不愿意，学生有这个权利，与当初谈的不一样，但是文本里又没有，这样就造成了学生与企业的矛盾，然后企业打电话抱怨给学校，说你们学生到我们这里没有几天又跑了，学校说我们也没有办法，你与以前给学生讲的不一样啊，他们说讲了啊，但是协议没有，这样很多矛盾让学校无所适从，这样内容不具体引起了很多问题。

    当然对学生改变就业意向这也是老版问题，老版根本没有毁约的条款，就是无条件服从，签了就必须去，有一些学生说了，我是个人啊，我有法律权利，我就算结婚了还可以离婚，当然说你结婚了却与另外一人谈恋爱，这是不道德的，但是不违法。学生也一样，我与企业签订了合同，但是法律赋予了我解除合同的权利，但是企业方面没有这样的机制，对学生过严，这也是个问题。

    另外需要三方签字才能生效，不便管理，这个管理过程非常困难。

    后来我们在新版里对内容进行了全面调整，首先是双方协议，是学生和用人单位之间的协议，然后学校作为见证方最后签字盖章，只是说学校知道这个协议已经生效，并且按照双方谈的内容办下面的手续。单位的信息和学生的信息还是一样，双方的约定就是双方已经非常仔细的了解了对方，互相介绍了情况，单位提供的改为、职位，单位提供的待遇、工作条件等等一系列的承诺都在协议书里享有的都有，与劳动合同里相当一部分内容一致，就是先写上，不要到最后出现这样那样的矛盾。包括研究生考取了之后，是不是这协议自动作废，我们在2005、2006年版本里都出现了，2007年把它防到附加条款里了。一开始学校印在协议上，我们学生考上研究生，是否接触该协议，单位不填是也不填否，最后造成的结果是有一些学生拿着协议书与我们讲，说单位同意了，实际单位没有打勾，过后又不同意，这样就扯皮，后来就放到附加条款。

    对于终止协议，什么情况下企业可以无条件终止，什么情况压学生可以无条件终止，如果你给我的待遇和给我之前说的不一样，我有证据证明，那么可以终止，这样保证了双方在公平环境下解除协议。

    另外对协议生效的时间，前两个版本都是说双方签字之后生效，结果我们发现出现了很多问题，什么问题呢？由于是异地签约，异时签约，单位盖完章后，学生拿在手里迟迟不签字，结果过了几个月说要跟其他单位签协议，他会说我没有签字没有生效，如果按照民事合同就有责任了，从你寄简历到学院发邀请，等你答应了邀请把协议书寄给他，这一来一往协议已经生效了，只不过签约的过程没有完，我问他，你不愿意去他单位，为什么把协议书寄给他，他说我可以反悔了，这反悔只能按照违约执行。说我爸是律师，这样的协议我没有签字不生效，劳动合同只能签字才能生效，我们就尴尬了，我们不是劳动合同，但是我们又不是民事合同，那怎么办呢？这部分内容带来的问题非常多，有时候就到了没有办法付诸法律的途径。所以我们要求你必须要从单位拿回协议，否则就视为生效。后来我们加了这条，但是有个争议，如果这是劳动合同，在劳动法还是劳动合同法里也好，都没有说缔约过失责任，这缔约过失责任在民法里有，问题是我们在这么长时间里，你老不签字你就是有过失，不管怎么说让学生有个认识这不对，不能说单位签字遮盖了，你又拖着人家，别人又不敢另外招人，结果你把别人指标白白拖了。我们学校一方面要替自己学生负责任，给学生最大的法律权利，另一方面要抱着企业的利益。你不能无休止拖延这个协议，如果拖延了那么就写明，如果恶意拖延就要负缔约过失责任，这个责任多少没有约定，只是给它强调，但是在管理上这个问题严格规定，只要把协议书递过去了就算违约，那么要按照违约程序办。

    现在说违约责任大多数是违约金，学校也不能把学生怎么样，一个学生说我要找更好的工作，不能说过去婚姻包办，你让我跟谁去我就跟谁去，所以要违约金。但是就这样还是有一些学生想尽一切办法说不交违约金行吗，学校说不行，我们要对企业负责。违约金的问题在我们条款很明确，我们执行也很严谨。 

    对企业的约束也增加了，但一些内容企业不愿意填写，造成了一些问题。学校不再是签约者，而是辩证方，便于做好服务工作。

    这次的内容很详实，但是更靠近劳动合同。

    我们处理得违约去年非常多，我们也采取了一些管理措施，想办法让学生少违约，但是这是他的法律权利，你没有办法剥夺他。另外有一些企业不填写，学生给填了，这也有问题。就业协议这个翁系到底从什么时候有效到什么时候结束，就这个问题一直百思不得其解。现在企业形态多了，企业性质多了，企业管理也五花八门，有一些学生去了，要签劳动合同，那么协议就作废，但是有一些单位不再签劳动合同，或者就这么稀里糊涂往下走了。

    另外学生报道后我们在协议上写了一条，你们报道后与单位另行签订劳动合同，我要说的是我们现代给你的不是劳动河东，但是法律依据很长棒。

    领导我们对协议的管理很严格，一人一套，一人一号，丢失损坏可以补发，但必须网上公示一段时间，如果已经签约或者在签约过程中，必须要经双方书面同意终止或废除协议才可以领取新协议，学生如有欺诈行为，视同考试作弊，参照学生经验处罚条例处罚。

    学校对学生的管理，要让他守诚信，不作弊，应该下重手，人首先应该诚信，否则没有办法面对社会，但是我说你没有诚信。

    对于违约处理，协议可以在双方当事人同意的前提下解除，任何一方违约协议均应负违约责任，单位违约时，学校协助学生与单位沟通，了解情况，调节矛盾，要求单位履行责任，学生违约时学校要求其提供单位的同意解约函，就业中心向单位致函道歉，推荐其他学生，并对违约学生进行诚信教育。学生履行违约责任后，单位不给退函的话，学校协助学生与单位协商，如果对方坚持不给，则以律师函或公函方式解决。当然这部分学生是少数，做了工作都不同意，这种情况也没有别的办法了，只好以法律解决。

    最后我也呼吁，尽快出台关于就业的相关法律法规，为就业协议提供法律依据，依据什么法律出台条款，出了矛盾怎么解决，这是大家都关心的问题，另外是改革毕业生就业管理流程，国外毕业生就业管理非常简单，你毕业就毕业了，档案跟学校就没有什么关系，个人记录都跟着社会保险号走了，在国家信息库里，什么人走到哪，全社会都可以共享。我们流程里复杂的地方是管理造成的，这部分呼吁要改革。另外尽快推动毕业生就业服务社会化进程，学校本不该管学校就业不就业，他不愿意就业你不能逼他，他愿意到哪去你也不能限制他，我们可以做服务，可以做指导，可以帮助他开发信息源，让他与更多企业接触，帮学生找到合适的工作，国外学校也是这样做，没有用什么就业率来限定，学校老是围绕就业率，这个短期行为太严重，有很多就业不好的专业是我们未来必须的专业，可是现在就业不好你就得要停招。比如过去交大核专业有一阶段招生就不好，但是我们坚持下来就非常好，而现在生命科学专业招生就不好，你说我们做不做，一个专业需要很多年的积累，你说撤就撤，但是要上就难了。所以要长远看，国家未来需要什么人才要考虑到，作为大学是培养人才的机构，不能说什么专业好找工作就培养哪方面的人才，所以这方面要做改革。就业指导中心的职能要真正做到就业指导。

    我就说这么多，谢谢大家！这是我们就业中心的联系方式，大家有什么问题和需要可以与我们交流。
